
证券代码：601126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0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1,289,886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 公司股票首次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825 号）核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8,2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中网上发行的 6,560 万股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网下配售的 1,640 万股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三) 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公司上市限售股持有人共 2 家，为公司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奇逊先生。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内容详见

“第三部分、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825 号）核准，公司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6,400,000 股、网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5,600,000

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

价格 23.00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2,000,0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400,734,000.00 元。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代码为 601126。 

     根据公司 2011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2011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的决定，公司申请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向李营等 17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人民币普通股（A 股）5,930,000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930,000.00 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6,664,000.00 元。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0]1110 号），公司股东北京

中电恒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615 万股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有，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2009]94 号）的有关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北京中电恒基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的限售承诺。 

限售股份 67,444,114 股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可上市流通，鉴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非交易日，该限售股份实际流通日为 2012 年 1 月 4 日。 

经公司 2012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北京四方继

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修订稿）》），自 2012 年 7 月 19 日起公司 175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申请首次解锁。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065,000 股，占获授股票总额的

35%，上市流通日为：2012 年 7 月 19 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三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9,000 股。经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

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议案》，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在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6,595,000.00

元。 



经公司 2013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激励计划（修订

稿）》，自 2013 年 7 月 19 日起公司共计 173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申请第

二次解锁，本次申请解锁的限制性数量为 2,044,000 股，占获授股票总额的 35%，

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 年 7 月 19 日。 

根据《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共计 173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经

考核通过后，将可申请第三次解锁，可申请解锁的股票总量的额度上限为

1,752,000 股，占获授股票总额的 30%，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 年 7 月 19 日。 

综上，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现为 406,595,00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共 2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四方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杨奇逊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此期

满后，如继续在公司任职，则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总数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得到履行，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2、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

的承诺； 



3、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1,289,886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四方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48,102,546 61.02 248,102,546 0 

2 杨奇逊 3,187,340 0.78 3,187,340 0 

合计 251,289,886 61.80 251,289,886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48,102,546 -248,102,546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939,340 -3,187,340 1,752,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53,041,886 -251,289,886 1,752,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153,553,114 +251,289,886 404,843,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3,553,114 +251,289,886 404,843,000 

股份总额 406,595,000 0 406,595,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23 日 


